
12 2019年9月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邵敏宸 版式设计：马丁 新闻热线：0571-85310540 13857101115

本
报
记
者
高
敏
通
讯
员
清
溪
厉
曼
敏
钱
俊
皓
尹
杉
刘
欢
周
宇

无法认定责任的交通事故，该怎么赔？
一个雨天，路口监控显示，

有一辆电动自行车驶过，4秒后，

一辆小轿车驶过。而在没有监

控的路段，小轿车超越了电动自

行车。结果，电动自行车发生翻

车，骑车人倒地身亡。

这起事故该由谁负责？死

者家属把轿车车主和保险公司

都告了，但问题在于，交警也无

法认定事故责任，该怎么赔？

时间回到事故当天，因为下

雨，沥青路面湿滑。监控显示，

张女士骑着一辆二轮电动自行

车，由左向右横驶过某路口，当

时她穿着有帽子的雨衣，没有戴

头盔。张女士骑行在路肩与机

动车道白色分界线靠机动车道

内侧约二三十公分的地方，一辆

由方先生驾驶的银灰色小轿车

尾随其后，并驶出监控画面。但

接下来，离奇的事故发生：电动

自行车侧翻，张女士头部着地受

重伤不省人事，被送医院抢救无

效死亡。

事故现场没有证人，也没有

监控，交警调取不到相关证据。

后来，交警找到方先生，发现小

轿车的右侧车身有刮擦、碰撞的

痕迹，但方先生说，那是过年期

间老婆开车时被一辆面包车插

队刮擦的。事故当时记录在案，

对方保险公司也来拍过照。

鉴于这个情况，交警大队作

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称无

法认定该起事故的责任，不能判

断该起交通事故的责任者。

庭审中，双方为事故原因展

开了激烈争辩，法官分析说，虽

然事故责任无法认定，但有一点

是肯定的，方先生的小轿车在超

越张女士的电动自行车过程中，

电动自行车发生翻车。

“当时天气恶劣，从监控画

面可以看出，小轿车的车速过

快，加上张女士穿着雨衣骑电动

自行车，反应受限，当小轿车近

距离快速超越时，张女士有可能

受到了惊吓而翻车，就这一点

看，小轿车超车与电动自行车翻

车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承办

法官进一步分析，机动车在运行

中，对周围形成了高度危险状

态，机动车方的注意义务大于非

机动车方、行人，方先生作为驾

驶员，应当预见到雨天路滑近距

离快速超越电动自行车的危险

性，由于其在没有预见和未确保

安全的情况下实施超车，发生事

故，因此，方先生应当承担相应

的责任。

经调解后，保险公司赔偿张

女士家属30万元，由方先生支付

张女士家属5000元。

时间：

9月4日

地点：

衢州衢江区法院

上百只鸡莫名死亡，鸡主人向“凶手”讨说法
自家养的走地鸡突然被咬死

了上百只，永嘉人阿松百思不得

其解，于是他设了个“圈套”，总算

逮到了“凶手”，这次上法庭，他就

是为了向“凶手”讨个说法。

阿松在永嘉云岭乡自然村后

山上办了一个养鸡场，在他的悉

心照料下，这些鸡被饲养得很

好。但从2018年11月起，养鸡

场里的走地鸡突然死了十来只，

每只身上遍布咬痕。“一开始我以

为是意外，谁知道后来鸡接连死

了上百只。”阿松说。

阿松多了个心眼，不定期去

养鸡场转转，很快他逮到了“凶

手”——两条狗。阿松忍无可忍，

一直追着狗来到邻村，然后立即

报警。

邻村的小杰和小源“认领”了

这两条狗，但令阿松生气的是，两

人都一口否认自家的狗会咬鸡。

因为阿松没有当场取证，事情只

好不了了之。

吸取了这次的教训，阿松在

养鸡场旁边放置了捕兽夹。果

然，与他预想的一样，两条狗尝到

甜头之后，更加肆无忌惮，最终，

它们在偷鸡咬鸡时被捕兽夹猎

住，不得动弹。这次，阿松采集到

了充分的证据，索性一纸诉状，将

小杰和小源告上了法庭。

在监控视频的作证下，小源

和小杰再也无话可说，庭审中，小

源当庭表示愿意赔偿阿松相应损

失，并达成调解，但小杰仍然拒绝

赔偿。

法官表示，根据侵权责任法

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

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法院最后判决

支持了阿松的赔偿请求，酌定小杰

向阿松赔偿损失人民币1000元。

“主人饲养狗、猫等宠物时，

应尽管教义务，不得随意散养。

若宠物侵犯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

全，主人则应负相应赔偿责任。”

法官在判决后说。

（相关人物均为化名）

时间：

9月5日

地点：

永嘉法院

一张串通虚开的送货单，却被“猪队友”拿来起诉
这是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

件，原告宁波鄞州区某涂料厂起

诉称，被告芦某因他承建的建筑

涂料工程需要，2016年间多次向

原告购买各种规格的涂料，到目

前尚拖欠货款7万余元，请求法

院判令芦某支付货款及赔偿逾期

利息损失合计8万余元。为证明

主张，涂料厂的负责人张某还向

法院提交了两张送货单、一份购

货协议书。

“购货协议和其中一张送货

单是真实的，但另一张5万元的

送货单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张某

伪造的，上面的签名不是我签

的。”被告芦某气得差点跳起来，

“我只拖欠了2万多元的货款，并

没有7万元那么多。”芦某向法院

举报张某虚假诉讼，并申请对该

送货单上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

鄞州法院随即对该案启动司

法鉴定程序，委托司法鉴定所进

行笔迹鉴定。但1个月后，鉴定

结果出来，芦某傻眼了，结果显示

该签名确系芦某所写。

经过一番回忆，芦某终于想

起了被自己遗忘的“小细节”，并

向法官承认，之前隐瞒了真相。

原来，芦某当时承包了一处房产

的室内装修工程，由于他买的都

是便宜涂料，担心被业主发现涂

料为低端产品，便找张某另行虚

开了一张5万元的送货单，以显

示所购涂料都是昂贵的“高端产

品”。

后来因为芦某的2万余元货

款迟迟未付，张某一气之下居然

将这张虚开的送货单也一并起诉

了。时隔3年，芦某自己也忘了

当时在虚开的送货单上面签过

字，还以为是张某仿冒的签名，这

才闹出了这起鉴定“乌龙”事件。

经法官传唤，张某只好承认

真实的欠款确实只有2万余元，

那张5万元的送货单是当时应芦

某要求虚开的，并没有实际发生

供货交易。

原本是去法院主张权利的，

张某却因为妨碍诉讼被法院罚款

5万元。同时法院判决被告芦某

支付货款2万余元，并赔偿相关

利息损失。

时间：

9月5日

地点：

宁波鄞州区法院

嫉妒小姐妹生意好，她扎破了人家的车胎
“对不起，我是一时糊涂，鬼

迷心窍才做出那样缺德的事，请

你原谅我！”法庭里，小芳向小美

道歉。

两人原本是亲戚，年纪相

仿，感情也很好，此前小芳没有

找到工作时，小美还让她到自己

的服装店当收银员。每天收货、

理货、卖货，倒也相安无事，可有

一次，小美在查账中发现账目不

对，顾忌到双方亲戚关系，她找

了个理由将小芳辞退了。

没想到，这件事被小芳记恨

上了。6月初的一天，小美发现

自己新买的轿车被人扎破了轮

胎，报警查监控后，发现作案人

竟是小芳。

民警将小芳传唤到派出所

询问调查。小芳起初拒不承认，

辩解说自己只是路过去上厕

所。当民警将视频摆在她面前

时，小芳才不得不承认。鉴于小

芳答应赔偿损失，警方对小芳作

出了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但等了两个月，小美也没能

等到小芳承诺的赔偿款，越想越

气的小美起诉到法院，要求小芳

赔偿车辆损失、精神损失等费用

共计4000余元。

“法官，你评评理。当初她

偷我店里的钱我都没报警，谁知

道她还扎破我轮胎，是不是太过

分了！”小美怒斥道。

“谁过分了？什么叫我偷你

店里钱了？你没有证据不要乱

说！”小芳也不甘示弱。

随着庭审的推进，法官渐渐

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小芳

被辞退后就有些怨气，后来趁小

美生完孩子坐月子期间，在隔壁

也开了一家服装店。但小芳的

生意始终没有小美那家店好，这

令小芳越发郁闷。那次，小芳去

店铺附近的一个停车场上厕

所，发现小美的白色轿车就停

在附近，于是她折回自己服装

店，拿着店里前期装修多余的

钉子，放在了小美汽车的两个

前轮前面。

“你觉得自己这么做对吗？

因为嫉妒变成如此局面，值得

吗？”法官的问题让小芳羞愧不

已。庭审结束后，她向小美道了

歉，并当场履行了扎破轮胎的赔

偿款1500元。

（相关人物均为化名）

时间：

9月2日

地点：

开化法院

法庭上


